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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波 市 江 北 区 建 筑 业 协 会 文 件

北区建协〔2024〕1号

宁波市江北区建筑业协会
关于开展2024年度宁波市江北区“保国寺杯”

优质工程奖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2024年度宁波市江北区“保国寺杯”优质工程奖（以下简称

“保国寺杯”）评审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将评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申报“保国寺杯”的工程

必须是宁波市江北区区内符合基本建设程序，各项审批手续

齐全和北区建〔2022〕53号文件中“保国寺杯”评审办法第七条

所列条件，并应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竣(交、完）工验收合格，

具有独立的生产和安全使用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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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保国寺杯”申报程序

1.“保国寺杯”由施工企业申报，经工程的建设、监理单位

确认，区质量监督机构签署意见后，报区建筑业协会。

2.桩基（地基基础）、建筑装饰装修、建筑幕墙、钢结构、

机电设备安装、智能化、消防等专业分包单位，其承接的工程质

量优于现行标准，参建工程量占该工程建安工程费的15%及以上

的；或者完成的建安合同造价低于总建安合同造价15%, 但其完

成的装饰装修工程合同造价在1500万元（参建住宅小区的在600

万元）及以上，或完成的智能化等安装工程合同造价在1000万元

（参建住宅小区的在400万元）以上，可作为工程的参建单位进

行申报，原则上申报参建单位不超过三家。当工程规模较大时有

多家参建单位（3家以上）时，应按承建的工程造价大小和对创

优的贡献进行择优选择。当一个项目有二个以上主承建单位施工

时，可联合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《江北区“保国寺杯”优质工程奖申报表》(见附件2);

2.提交一份能有效反映工程特色和亮(重、难)点并附文字说

明的工程影像资料，其中要有反映工程竣工后质量全貌的照片；

3.提交一份包括工程概况、施工过程质量管控措施、施工关

键技术、施工亮(重、难)点、“四新”技术推广应用、反映重要

部位及隐蔽过程的质量检验和程序验收等内容的PPT电子文档；

4.工程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交易单（项目备案表）（扫描

件）；

5.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（扫描件）;

6.获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证明材料（扫描件）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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